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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整改任务

2021 年 12 月国家有关部门印发《化工园区建设

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后，省级有关部门

未按照国家要求，对化工园区消除污染隐患有关

实施情况进行审查，认定审查工作不严不实。

整改实施主体
经济和信息化厅、生态环境厅，涉及整改工作的

相关市党委、政府

整改目标

严格落实《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要求，完成已认定化工园区消除污染隐患有

关实施情况补充审查。

整改时限 2025 年 12 月

整改措施

1. 2025 年 3 月底前，对标《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

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建设标准，逐项逐条梳理

化工园区认定审查内容，出台化工园区认定审查

分工方案。

2. 2025 年 6 月底前，组织对已认定化工园区开展

现场核查，完成消除污染隐患有关实施情况补充

审查。

3. 按照《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要求，持续做好化工园区认定审查，推动全

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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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主要工作

及成效

1. 2025 年 2 月，已出台《四川省化工园区认定分

工方案》。

2. 2025 年 6 月，已组织对全省 31 家（含 2025 年

2 月公布的 3 家化工园区）已认定的化工园区开

展现场核查，完成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重点场所

或者重点设施设备等的防渗漏设计和建设情况补

充审查。

3. 2025 年 10 月，已修订出台《四川省化工园区

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》，同时完成盐亭巨龙等

4 家化工园区认定及达州普光化工园区扩区调整

工作，持续推动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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